2026年度宁夏交通运输厅
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例（第1批）

一、部门排查发现
1.1月5日，经吴忠市交通运输局排查，发现吴忠市某运输公司所属车辆随车应急设备不齐全，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1月6日，经惠农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排查，发现惠农区某运输公司所属车辆动态监控超速一个月以上未记录未处理，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三）款“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1月6日，经中卫市交通运输局排查，发现中卫市某运输公司所属车辆于2025年12月3日有2条超速，至今未处理，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三）款“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4.1月6日，经海原县交通运输局排查，发现海原县某运输公司所属客运车辆已达到报废期限，但公司未按规定将其停运并办理报废手续，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二、企业自查发现
1.1月2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发现其4辆车存在超过核定载质载运危险货物问题，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三）款“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1月2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发现其3辆车存在超出罐体的适装介质列表范围承运的行为，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1月2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发现其运输易燃、易爆、腐蚀性等危险货物的车辆未按要求随车配备防爆铲和排放口封堵器具，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4.1月3日，海原县某客运公司的驾驶员在大雪天气下，未接到交通部门及公司指令便擅自安排运输作业，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四）款“经营地或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警，暴雨、暴雪、冰雹、大雾、沙尘暴、大风、道路结冰红色预警，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等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时，未执行政府部门停运指令或企业应急预案要求仍擅自安排运输作业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5.1月4日，盐池县某油田技术服务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配备的安全防护设施需更新，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6.1月4日，盐池县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配备的安全防护设施不符合要求，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7.1月4日，宁东某物流公司发现其2辆车超出技评期限仍在正常行驶，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8.1月6日，宁东某能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于元旦假期期间存在超许可范围的介质运输行为，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9.1月6日，宁东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存在超介质运输焦油行为，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0.1月6日，惠农区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存在超载运输行为，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1.1月7日，宁东某物流公司发现其牵引车的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存在超出许可经营运输活动的行为，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一）款“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从事经营活动，或超出许可（备案）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2.1月7日，宁东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未按规定配备防爆铲，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3.1月7日，平罗县某物流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分别在10月4号 、11月22号连续两次疲劳驾驶，且运输任务结束后一个月内未处理，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三）款“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4.1月7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存在超介质范围运输行为，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5.1月7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应急物资未按要求配备洗眼液、防爆照明设备及堵漏工具，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GoBack]16.1月7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发现其所属车辆随车应急防护用品配备不全，按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